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
 
广外外校 [2009] 14号 

 
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小组 

工作职责 

 

一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领导小组职责 

1、负责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全面工作，对评审工作全程进行监督； 

2、召开小组工作会议，讨论通过上报参评名单。 

二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审核小组职责 

1、严格按资格条件对申报材料逐项审核把关，将不符合条件要

求的材料剔出； 

2、对申报人提交的所有复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，核对无误后加

盖审核章（或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）、审核人签名； 

3、对申报人的必备条件和评价条件材料、审核表的每一栏的填

写进行核实，并由组长对材料真实性确认签名； 

4、审核小组组长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能力、业

绩、学术水平以及填报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提出准确客观的评价意见，

并填入相关表格。 

三、评审领导小组秘书职责 

1、及时发布评审相关通知，协助、监督各环节工作正常进行； 

2、对参评材料进行复核，交“评审领导小组”核查后加盖公章； 

3、做好对参评教师名单的公示工作； 

4、评审材料上报等后续工作。 

四、材料审核小组秘书职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1、收集报送材料，对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后，

递交“评审材料审核小组”审查； 

2、完成参评教师网上填报信息的审核； 

3、按时将审核通过的材料交“评审领导小组”审查。 

4、按相关文件要求组织参评教师公开述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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